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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144个国家和地区缔结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自通过以来至今已
经度过了50多年的历史。
《纽约公约》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缔约国之间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对于促进国际仲裁的发展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8年6月10日，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召集的国际商事仲裁会议在纽约召开，会议通过了《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国加入该公约。
1987年1月22日，中国提交了批准书，对《纽约公约》作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声明。
1987年4月22日，公约对中国生效。
如今，这部公约在实践中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在国际商事领域焕发了无穷的“生命力”。
　　《纽约公约》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源于它所倡导的精义——为了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利益促进
商事纠纷的解决，便利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制执行。
在《纽约公约》第一条，便开宗明义的写到：“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声请
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
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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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就《纽约公约》与商事仲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纽约公约》与商事
仲裁的未来发展前景。
本书对于借鉴国际惯例，根据我国实际，修改完善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解决中国商事仲裁
的种种司法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法官、仲裁员、律师、高校研究人员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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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纽约公约》与仲裁协议　　1958年由联合国主持创设的《纽约公约》的全称是《承认及执
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目前已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4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该公约缔约方。
该《公约》的名称虽然只是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但对“仲裁协议”的承认和执行确已成为该《
公约》两大重要目的和内容之一。
对此，研究《纽约公约》最著名的范登伯格教授指出：“《纽约公约》主要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中两
方面的内容和事项：执行公约项下的仲裁协议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就履行《公约》义务而言，各缔约国法院在《公约》设置的以下两种诉讼中都会面临对仲裁协议的
认定和执行问题：第一种诉讼是在订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一方将争议向缔约国法院起诉后，另
一方当事人诉请该法院依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终止诉讼并要求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解
决。
这种诉讼可称为“执行仲裁协议的诉讼”（下称“裁决前诉讼”）。
第二种诉讼是当事人诉请缔约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也被称为“执行仲裁裁决的诉讼”（
下称“裁决后诉讼”）。
在第二种诉讼中，缔约国法院应当事人请求需依照《公约》第5条第1款第1项审查认定是否存在有效的
仲裁协议。
以上表明《纽约公约》不仅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有关，它也是缔约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仲裁协议的重
要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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